
附件1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2025.5.22

项目名称 环境监测业务工作经费

主管部

门及代

码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天柱分局

项目资

金（万
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A) 全年预算数（B） 全年执行数（C） 分值 得分 执行率

资金总额（万元） 113.00 113.00 112.90 10 9.99 99.91%

财政拨款 113.00 113.00 112.90 — — —

其中：中央补助 0 0 0 — — —

省级补助 0 0 0 — — —

本级安排 113.00 113.00 112.90 — — —

其他资金 0 0 0 — — —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为改善、监督和管理生态环境提供数据支

持，提升环境质量和减少环境违法问题的发生 ；

目标2：全县环境监测能力整体提升，提高群众对监

测工作的认可度。

1.水环境质量方面，县城及乡镇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地表水清水

江金紫断面、白市断面和六洞河妙福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Ⅲ类水质标准要求。环境空气方面，1-2月县城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99.6%，综合指数

2.08。1-12月未发生较大以上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 ，未出现被约谈、通报的情

况。

2.扎实开展规范化和能力建设自查，找准天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存在的短板 ，认真梳理

天柱辖区内特征污染物和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极力谋划资质扩项工作，已完成内部管

理体系的完善以及监测中心能力提升扩项资质认定前期准备工作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企业监督性监测次数  ≥10次 10次 5 5

县城及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

质常规监测次数
 ≥214次 214次 5 5

片区（锦屏、三穗、剑河）土

壤、气环境质量监督性监测
 =2次 2次 5 5

质量

水质达标率 ≥91% 100% 5 5

空气质量达标率 ≥91% 99.60% 5 5

大型修缮质量合格率 =100% 100% 5 5

时效
开展环境常规监测、监督性监

测时间
全年 全年 10 10

成本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99.91% 5 0
未及时支付，遗漏

在途资金

项目总成本控制 ≥113万元 112.90 5 5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保障监测工作正常开展 有效 有效 5 5

提升相关技术人员能力 有效 有效 5 5

生态效益 改善全县生态环境质量 有效 有效 10 10

可持续影

响

持续减少环境违法事件发生次

数
持续减少 持续减少 5 5

为改善、监督和管理生态环境

提供数据支持
长期 长期 5 5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辖区居民满意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94.99

自评结论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该项目实施均按照年初计划开展，大部分绩效指标按时按质完成并取得成效 ，全年开展企业监督性监测10次、县城及
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常规监测214次、片区（锦屏、三穗、剑河）土壤、气环境质量监督性监测2次。出现偏差情况：成本指标“项目或

定额成本控制率”、“项目总成本控制”未达到年初设定值，原因为支付资金不及时、遗漏在途资金。

2.存在的问题：资金支付时间未合理安排，缺少资金支付流程自查工作机制。

3.达到的效果：本项目为环境监测业务工作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从社会效益来看，通过不断地开展环境监测工作，有效提升相关技术人员
能力水平；从生态效益来看，水环境质量方面，县城及乡镇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地表水清水江金紫断面、白市断面和

六洞河妙福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要求。环境空气方面，1-2月县城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99.6%，综

合指数2.08，明显改善全县环境质量；从可持续发展来看：监测工作的开展为改善、监督和管理生态环境长期提供数据支持，通过环境监测

监督，持续减少环境违法事件发生次数；从满意度来看，环境监测工作得到了充分肯定，辖区居民满意度达95%以上，本项目自评得分

94.99，自评等级为“优”。

4.下步整改和建议：一是加大业务学习和培训力度，不断提升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二是合理规划全年资金支付时间，建立资金支付流程自

查工作机制，严控在途资金。

5.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及建议：环境监测工作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 ，需要财政不断的投入资金，建议持续纳入以后年度预算安排，

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投入产出量。

联系人： 王泽超

注：绩效评价总分设置为100分，绩效评价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附件1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2025.5.22

项目名称 执法监管业务工作经费

主管部
门及代

码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天柱分局

项目资

金（万

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A) 全年预算数（B） 全年执行数（C） 分值 得分 执行率

资金总额（万元） 107.00 107.00 107.00 10 10 100%

财政拨款 107.00 107.00 107.00 — — —

其中：中央补助 0 0 0 — — —

省级补助 0 0 0 — — —

本级安排 107.00 107.00 107.00 — — —

其他资金 0 0 0 — — —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通过环境执法监督监管与排查，改善环境质量

和减少环境违法问题的发生；
目标2：妥善处理环境信访投诉，提升来访来信群众对

处理情况的满意度。

目标3：提升人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权益意识，

强化对涉及民生的公共环境利益的保护。

一是2024年来，开展现场执法、双随机检查100人次，区域联合执法20人次，检查140家次，发现问题10家

次，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2起，协助州局办案2起。积极推动天柱县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达标建设工

作，12月份通过省级达标建设验收。
二是央第一轮、第二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共35个，交办信访件共34件，省级第一轮、第二轮督察反馈问题共30

个，交办信访件13件，经合并整改，交办的信访件已全部办结销号，反馈问题已整改销号62个，正在按序时进

度推进整改3个，整改率95%。此外，12369环保热线、12345便民热线和群众到单位上访投诉的生态环境问题

全部受理并开展调查办理，信访回访满意率100%。
三是2024年以来，组织和参加环境普法50人次，发放普法宣传资料20000份，积极营造环境普法氛围，提升提

升人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权益意识。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现场执法、双随机检查人次 ≥100人次 100人次 5 5

印发普法宣传资料 ≥20000份 20000份 5 5

区域联合执法人次 ≥20人次 20人次 5 5

质量

空气质量达标率 ≥91% 99.60% 3 3

行政执法立案案件办结率 ≥95% 95% 3 3

信访投诉处理率 ≥95% 95% 3 3

水质量达标率 ≥91% 100% 3 3

大型修缮合格率 =100% 100% 3 3

时效 生态执法监管及排查时间 全年 全年 10 10

成本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5 5

项目总成本控制 ≤107万元 107万元 5 5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提升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和环
境权益意识

有效 有效 10 10

生态效益 改善全县生态环境质量 有效 有效 10 10

可持续影响
持续减少环境违法事件发生

次数
持续减少 持续减少 10 10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

度

来访来信群众满意度 ≥95% 95% 5 5

辖区居民满意度 ≥95% 95% 5 5

总分 100 100

自评结论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本项目均按照年初计划开展，全部绩效指标按时按质完成并取得好成效，一是2024年来，开展现场执法、双随机检查100人次，区域联合执法

20人次，检查140家次，发现问题10家次，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2起，协助州局办案2起。积极推动天柱县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达标建设工作，12月份通过省

级达标建设验收。二是央第一轮、第二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共35个，交办信访件共34件，省级第一轮、第二轮督察反馈问题共30个，交办信访件13件，经合并整改，
交办的信访件已全部办结销号，反馈问题已整改销号62个，正在按序时进度推进整改3个，整改率95%。此外，12369环保热线、12345便民热线和群众到单位上访投诉

的生态环境问题全部受理并开展调查办理，信访回访满意率100%。三是2024年以来，组织和参加环境普法50人次，发放普法宣传资料20000份，积极营造环境普法气

氛，提升提升人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权益意识。

2.存在问题：数量指标设置不全面、效益指标设置未细化。
3.达到的效果：本项目的实施，为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有效提高生态环境执法监管能力，提高环境保护监管效率，有效减少环境违法事件发生次

数。从社会效率来看，通过普法宣传有效提升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权益意识；从生态效益来看，从生态效益来看，水环境质量方面，县城及乡镇千人以上集中式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地表水清水江金紫断面、白市断面和六洞河妙福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要求。环境空气方面，1-

2月县城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99.6%，综合指数2.08，明显改善全县环境质量；从可持续影响来看，通过对企业的严格监管以及对环境违法案件的严惩等，有效减少环
境违法行为，信访投诉处理率大100%，案件处理率达100%；从群众满意度度来看，环境执法监管工作得到了来访群众、辖区居民的认可，满意率均达到95%以上。自

评得分100，绩效自评等级为“优”。

4.下步整改和建议：结合近年度环境执法工作情况。参照执法监管工作未来两年规划，合理设置年初绩效目标。

5.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和建议：生态执法监管是一个常态化的工作，需要财政持续不断的投入资金，为生态执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建议持续纳入每年预算安排。

联系人： 杨德熙

注：绩效评价总分设置为100分，绩效评价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附件1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2025.5.22

项目名称 2024年生态环境与执法能力建设项目

主管部

门及代
码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天柱分局

项目资
金（万

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A) 全年预算数（B） 全年执行数（C） 分值 得分 执行率

资金总额（万元） 10 10 10 10 100%

财政拨款 10 10 10 — — —

其中：中央补助 0 0 0 — — —

省级补助 0 0 0 — — —

本级安排 10 10 10 — — —

其他资金 0 0 0 — — —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天柱生态环境监测、环境执法能力有效提升、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
1、提高生态环境监测能力，配置一批环境监测设备

。

2、天柱生态环境监测及执法能力有效提升、辖区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

1.严格按照采购程序进行设备采购，完成环境监测设备配置工作。
2.扎实开展规范化和能力建设自查，找准天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存在的短板，认真梳

理天柱辖区内特征污染物和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极力谋划资质扩项工作，已完成内

部管理体系的完善以及监测中心能力提升扩项资质认定前期准备工作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采购监测设备 ≥4台 4台 10 10

质量 设备验收达标率 =100% 100% 10 10

时效 项目实施时间 按时完成 按时完成 10 10

成本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项目总成本控制 ≤10万元 10万元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提升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能

力
有效 有效 10 10

生态效益 改善全县生态环境质量 有效 有效 10 10

可持续影响
推动全县大气、水、土壤等
污染防治工作稳步开展

有效 有效 10 10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
度

辖区居民对环境质量满意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自评结论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本项目实施均按照年初计划开展，各项绩效指标按时按质完成并取得较好效果。完成4台环境监测设备采购工作，设
备验收达标率100%。
2.存在问题：效益指标设置不够细化。

3.达到的效果：从社会效益来看，采购环境监测设备，匹配环境监测硬件资源，提升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能力。从生态效益来看，水环境

质量方面，县城及乡镇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地表水清水江金紫断面、白市断面和六洞河妙福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国
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要求。环境空气方面，1-2月县城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99.6%，综合指数2.08，明显改善全县环境
质量。从可持续影响来看，通过环境监测与执法监督，有效推动全县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工作稳步开展。从满意度方面来看，监测

与执法工作得到群众的充分肯定，满意度达95%以上。本项目自评得分100分，自评等级为“优”。

4.下步整改和建议：根据近几年环境监测与执法工作开展情况，逐步调整指标设置方向，细化绩效指标，积极相上级争取更多的资金。
5.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和建议：该项目为专项资金，不纳入年度预算。

联系人： 杨德熙

注：绩效评价总分设置为100分，绩效评价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附件1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2025.5.22

项目名称 天柱环境监测、执法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主管部
门及代
码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天柱分局

项目资
金（万
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A) 全年预算数（B） 全年执行数（C） 分值 得分 执行率

资金总额（万元） 10 10 10 10 100%

财政拨款 10 10 10 — — —

其中：中央补助 0 0 0 — — —

省级补助 0 0 0 — — —

本级安排 10 10 10 — — —

其他资金 0 0 0 — — —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天柱生态环境监测及执法能力有效提升
2、辖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1.积极推动天柱县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达标建设工作，12月份通过省级达标建
设验收；极力谋划资质扩项工作，已完成内部管理体系的完善以及监测中心能力提升
扩项资质认定前期准备工作。
2.水环境质量方面，县城及乡镇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地表水清
水江金紫断面、白市断面和六洞河妙福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Ⅲ类水质标准要求。环境空气方面，1-2月县城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99.6%，综合
指数2.08。1-12月未发生较大以上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未出现被约谈、通
报的情况。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监测化验室建设面积 ≥500平方米 500平方米 10 10

质量 建设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100% 10 10

成本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项目成本控制数 ≤10万元 10万元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提升环境监测和执法能力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10 10

生态效益 改善全县生态环境质量 有效改善 有效改善 10 10

可持续影
响

推动污染防治工作稳步开展 持续推动 持续推动 10 10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辖区居民对环境质量满意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自评结论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本项目实施均按照年初计划开展，各项绩效指标按时按质完成并取得较好效果。完成500平方米环境监测化验室
建设工作，建设验收合格率100%。
2.存在问题：效益指标设置不够细化。
3.达到的效果：从社会效益来看，采购环境监测设备，匹配环境监测硬件资源，提升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能力。从生态效益来看，水环
境质量方面，县城及乡镇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地表水清水江金紫断面、白市断面和六洞河妙福断面水质达到或优
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要求。环境空气方面，1-2月县城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99.6%，综合指数2.08，明显改善全
县环境质量。从可持续影响来看，通过环境监测与执法监督，有效推动全县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工作稳步开展。从满意度方面来
看，监测与执法工作得到群众的充分肯定，满意度达95%以上。本项目自评得分100分，自评等级为“优”。
4.下步整改和建议：根据近几年环境监测与执法工作开展情况，逐步调整指标设置方向，细化绩效指标，积极相上级争取更多的资金。
5.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和建议：该项目为专项资金，不纳入年度预算。

联系人： 王泽超

注：绩效评价总分设置为100分，绩效评价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附件1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2025.5.22

项目名称 天柱县20吨/日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维修项目

主管部
门及代

码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天柱分局

项目资

金（万
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A) 全年预算数（B） 全年执行数（C） 分值 得分 执行率

资金总额（万元） 100 100 63.77 10 6.38 63.77%

财政拨款 100 100 63.77 — — —

其中：中央补助 0 0 0 — — —

省级补助 0 0 0 — — —

本级安排 100 100 63.77 — — —

其他资金 0 0 0 — — —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维修完成全县8套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确保设施正
常运行。

1、完成修复7套人工湿地
2、完成修复8套配套管网及检查井

3、完成修复1套生化处理系统

修复5个人工湿地、6套修复配套管网及检查井、1套生化处理系统，完成总工程的70%。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修复人工湿地 =7套 5套 5 3.57

修复配套管网及检查井 =8套 6套 5 3.75

修复生化处理系统 =1套 1套 5 5

质量
设施验收合格率 =100% 0 8 0

该项目资金下达时间为2024年10

月，开工时间为2024年12月
18日，项目工期3个月，年度完成

项目总进度70%，2025年度继续实
施项目。

整治区域内污水处理率 ≥60% 60% 7 7

时效 项目建设工期 =3个月 0.5个月 10 1.67

该项目资金下达时间为2024年10

月，开工时间为2024年12月
18日，项目工期3个月，年度完成

工期0.5个月

成本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63.77% 5 3.19
年度完成项目总进度70%，拨付工
程进度款63.77万元，支付率

63.77%，剩余资金年度结转。

项目总投资 ≤100万元 63.77 5 3.19

年度完成项目总进度70%，拨付工

程进度款63.77万元，支付率
63.77%，剩余资金年度结转。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改善整治区域内人居环境 明显改善 明显改善 15 0
项目还在建设当中，无法对其达
到的效益进行评价

生态效益 改善整治区域内水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 明显改善 15 0
项目还在建设当中，无法对其达
到的效益进行评价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整治区域内居民对水环境质量
满意度

≥95% 95% 5 0
项目还在建设当中，无法对其达
到的效益进行评价

整治区域内居民对人居环境满
意度

≥95% 95% 5 0
项目还在建设当中，无法对其达
到的效益进行评价

总分 100 33.75

自评结论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本项目按照绩效目标设定内容开展，2024年度修复5个人工湿地、6套修复配套管网及检查井、1套生化处理系统，完成总工程的70%，支付项目

工程款63.77万元，支付率63.77%，与绩效设定目标有偏差，原因为该项目资金下达时间为2024年10月，开工时间为2024年12月18日，项目工期3个月，本年度完成工
期0.5个月，2025年度继续实施项目。本项目自评得分33.75分，不作等级评价。

2.存在问题：效益指标未细化。
3.达到的效果：本项目资金是开展县20吨/日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维修工作的有力保障，但项目还在建设当中，无法对其达到的效果进行评价

4.下步整改和建议：结合工作实际，合理细化效益指标。
5.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和建议：该项目为专项资金，不纳入年度预算。

联系人： 吴恒黄

注：绩效评价总分设置为100分，绩效评价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附件1

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2025.5.22

项目名称 2024年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补助资金-天柱县白市镇兴隆村农村黑臭水体综合治理项目

主管部
门及代
码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天柱分局

项目资
金（万
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A) 全年预算数（B） 全年执行数（C） 分值 得分 执行率

资金总额（万元） 200 200 50 10 2.5 25%

财政拨款 200 200 50 — — —

其中：中央补助 0 0 0 — — —

省级补助 200 200 50 — — —

本级安排 0 0 0 — — —

其他资金 0 0 0 — — —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从源头杜绝黑臭水体形成的可能，河流主要
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5类，
水体生态达到相应控制限值。
目标1：污染源收集率达到80%，污水处理率
达到60%；
目标2：村民满意度大于90%，村民生活环境
显著改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完成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48套，管网1500米，完成工程总量30%。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建设无动力分散式污
水处理设施

=189套 48套 5 1.27
2024年2月下达资金，11月9日开工建设。截
止2024年度完成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48
套，2025年继续施工。

铺设污水收集管网 ≥3374 1500米 5 2.22
2024年2月下达资金，11月9日开工建设。截
止2024年度完成管网建设1500米，2025年继
续施工。

质量

集中式处理设施排放
标准

达到《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污染物排放标准》中

的一级标准

达到《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污染物排放标准》中

的一级标准
5 5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0 5 0
2024年2月下达资金，11月9日开工建设，完
成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48套，管网1500
米，完成工程总量30%，2025年继续施工

污染源收集率 ≥80% 80% 5 5

污水处理率 ≥60% 60% 5 5

河流主要指标
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5类
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5类
5 5

时效 项目完成时限 ≤8个月 1.5个月 5 0.94
2024年2月下达资金，11月9日开工建设，
2024年度完成工期1.5个月

成本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
率

=100% 25% 5 1.25
2024年度完成工程总量30%，支付工程款50
万元，支付率25%。

成本控制数 ≤200万元 50万元 5 1.25
2024年度完成工程总量30%，支付工程款50
万元，支付率25%。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农村水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 明显改善 10 0
项目还在建设当中，无法对其达到的效益进
行评价

生态效益

COD年削减量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5 0
截止2024年度完成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48套，削减量暂无法计算

悬浮物削减量 ≥14.49t/a 0 5 0
截止2024年度完成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48套，削减量暂无法计算

氨氮削减量 ≥3.62t/a 0 5 0
截止2024年度完成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48套，削减量暂无法计算

项目所在地水环境质
量

改善 改善 5 0
项目还在建设当中，无法对其达到的效益进
行评价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兴隆村居民满意度 ≥90% 90% 10 0
项目还在建设当中，无法对其达到的满意度
进行评价

总分 100 29.43

自评结论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本项目按照绩效目标设定内容开展，2024年度完成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48套，管网1500米，完成工程总量30%，支付项目工程50万元，支付率
25%，与绩效设定目标有偏差，原因为该项目资金下达时间为2024年2月，开工时间为2024年11月9日，项目工期8个月，本年度完成工期1.5个月，2025年度继续实施项目
。本项目自评得分29.43分，不作等级评价。
2.存在问题：效益指标细化不合理
3.达到的效果：本项目资金是开展县农村黑臭水体综合治理项目的有力保障，但项目还在建设当中，无法对其达到的效果进行评价
4.下步整改和建议：结合工作实际，合理调整效益细化指标。
5.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和建议：该项目为专项资金，不纳入年度预算。

联系人： 吴恒黄

注：绩效评价总分设置为100分，绩效评价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